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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圣经》 

路得记（4）继续讲述路得在波阿斯田里拾麦穗（得 2:13-23） 

 

 

听众朋友，你好。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。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。《穿越圣

经》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 

 

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与分享了路得记 2:3-12 的内容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 

 

路得记 2:3-12 讲述路得在波阿斯田里拾麦穗的故事。 

 

路得在异国他乡安了身，不是依赖拿俄米，也不是静静等候好运的降临，而是主动出击。她

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贫困，并外出努力工作来获取所需。而当路得到田间工作，神就供应她一

切的所需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正在等待着神的供给，请你试想一下：或许神也正在期

待你迈出第一步，以显明你所需的是多么的重要。 

 

路得的工作性质虽然是属于奴隶性的，且很疲劳，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卑贱的，但她却忠心耿

耿地去做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当你所承担的任务超越你的能力范围时，你会怎样面对呢？你

可能只胜任目前的工作，也可能神要你去完成一项新的任务，或许要你像路得所经历的那

样，试验你开拓一项新领域所具备的素质。 

 

路得的一生展现了她那令人钦佩的素质：刻苦、仁爱、和蔼、忠诚和勇敢。由于路得始终如

一地保持了这些美德，她赢得了极好的声誉。而且，无论何时何地，路得的这种品质总是保

持不变。 

 
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人们对你的评价是通过观察你在社会上、在家里，以及在教会中的工作表

现而作出的。如果你不被周围的人和环境左右，而是按自己的信仰去生活的话，你就能赢得

好的声誉。 

 

接下来，我们继续研读与查考路得记 2 章剩下的内容。 

 

路得记 2:13 记载：“路得说：‘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。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

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’” 

 

神开路得的心眼，看见在波阿斯的那块田里所有的人都比路得大，所有的人都能帮助路得，

她实在不及任何一个使女，因为那些使女只要把麦穗留点在地上，就足以成全她脱离贫乏。

今天，主也要让我们看见，我们比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，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 3:8 所记载的

那样：“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，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，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

传给外邦人，”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帮助我们。今天，我们之所以丰富，乃因为基督的身体

（即教会）是丰富的，神的儿女必不缺乏。 

 

路得记 2:14 记载：“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波阿斯对路得说：‘你到这里来吃饼，将饼蘸在醋

里。’路得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；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她。她吃饱了，还有余剩的。” 

 

波阿斯对路得的印象很好。现在他邀请路得一起吃午餐了。“醋”是将葡萄汁与油拌在一起

的调料，味道新鲜，且具有恢复体力的效果，对工人而言是极好的调料。“烘了的穗子”，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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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炒麦粒。在收割时节，人们用篝火或者铁板炒尚未成熟的麦粒，以此代饼而食。 

 

波阿斯对路得倾心不已，要尽一切努力娶她为妻。可是他们中间有一个大障碍。 

 

路得记 2:15-16 记载：“她起来又拾取麦穗，波阿斯吩咐仆人说：‘她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，

也可以容她，不可羞辱她；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，留在地下任她拾取，不可叱吓她。’” 

 

波阿斯甚至吩咐工人，说：“你们要对路得好一点，让她在禾捆中拾取麦穗。” 

 

穷人想从禾捆上摘取好的谷子，所以麦田的主人必须让拾穗的人走在采收工人的后面，只能

拣拾，不能摘取。但波阿斯却吩咐仆人，说：“让她到你们采收的地方拾穗。”波阿斯懂律

法。他指示工人，如果禾捆掉在地上，不要回头捡起来，他甚至说：“如果发现路得跟在你

们后面，没有别人的时候，你们要故意掉一些禾捆在地上给她，你们不可以回头捡掉下的禾

捆，那是她的了。” 

 

路得记 2:17 记载：“这样，路得在田间拾取麦穗，直到晚上，将所拾取的打了，约有一伊法

大麦。” 

 

一伊法大麦大约相当于二十二公升（即十二斗左右），这对一个年轻的寡妇来说是很多的

了。 

 

路得记 2:18-19 记载：“她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，又把她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。

婆婆问她说：‘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，在哪里作工呢？愿那顾恤你的得福。’路得就告诉婆

婆说：‘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。’” 

 

路得带着丰盛的成果回家，拿俄米说：“从来没见过拾穗的能拾到这么多！你今天到谁的田

里啊？有人对你特别体恤呢。”于是路得把整天的经过告诉了婆婆拿俄米。这时候，路得还

不知道波阿斯是什么人，但拿俄米知道。 

 

路得记 2:20 记载：“拿俄米对儿妇说：‘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

人。’拿俄米又说：‘那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至近的亲属。’” 

 

“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”，关于这句的主语“他”是指神还是波阿斯，学术上对此众说纷

纭。比如，有些学者认为“他”是指波阿斯。但也有学者则认为，“他”指的是神，因为，

从希伯来原文的文脉上来看，把“他”看作神更合理，“恩待”是双重受词，与耶和华神的

赐福相关，在路得记这卷书中，拿俄米颂赞不断施恩典的神。 

 

“至近的亲属”，就是“可以代赎的至近亲属”。这是律法第二个很奇特的规定。在我们现行

的法律规章里，没有这种条文。不过这是神眷顾选民的恩典。神对土地、百姓都有律法。对

当时和当地，摩西律法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制度。路得的确走进了对的田地，因为主人是一

位至近的亲属。在路得记，作者告诉我们“代赎的至近亲属”是怎么运作的，让我们认识

“代赎的至近亲属”的律法，以及前面提到另外两个奇特的律例。神要眷顾穷人，这很特

别。神允许穷人进入麦田或是葡萄园，跟在采收工人后面拾取掉在地上的麦穗或者葡萄。这

是非常了不起的方法，因为掉下来的很多。神给穷人工作的机会，在眷顾他们的同时，也给

了他们尊严。“代赎的至近亲属”的运作记载在利未记 25 章。只有在和土地、个人或寡妇有

关的情况下，可以运用这条律法。波阿斯是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戚。我猜以利米勒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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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阿斯的父亲大概是亲兄弟或表兄弟，所以他们应该是堂兄弟、或是表亲。因此，拿俄米告

诉路得，波阿斯是可以代赎的至近亲属。 

 

（“赎回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看这个律法和土地的关系。）利未记 25:23-24 记载：“地不

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；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，也要准

人将地赎回。”神怎么让人把地赎回呢？利未记 25:25 记载：“你的弟兄（弟兄是指本国人

说；下同）若渐渐穷乏，卖了几分地业，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。”这是有

关土地“代赎的至近亲属”所当作的事。让我们再看这条律法是怎么运作的。以色列百姓进

入迦南地之后，神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；这块土地是属于他们的。但只有在对神忠心时，这

块地才属于他们。他们若背弃神，神就把他们赶走。神说：“这地是我的。但我让你们能永

远地拥有这块地。”神把这块地归在他们名下，直到今天，这块地还在他们的名下。神按着

支派，把他们分别安置在迦南地。各个支派有专属的土地。如果你的圣经后面有地图，你就

看到各个支派土地分配的情形。每一支派的每一家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，选民永远不可以放

弃自己的土地。万一家道没落了，也许有两、三年的收成不好。（由于选民对神不忠诚，所

以时有饥荒。）这时选民不得不放出自家的土地，他可以将土地抵押给一位有钱的邻居，但

顶多只能抵押五十年。到了禧年的时候，所有的抵押都要撤销，土地也要归还原来的主人。

这个律法是为了保护土地所有权。但在两个禧年之间，也许在第一个禧年时，这人已经迈入

中年，到第二个禧年时，他已经死了。在他有生之年没法子拿回自己抵押的产业，他的儿子

可以取回来。又比方他有一个有钱的亲戚很同情他，要帮助他，又还没有到禧年，这位亲戚

可以为他付清抵押的款项，让土地回归原主。在禧年的时候，不论谁代赎，他要补偿地上所

有的产物。这是神的方法。有这样一位代赎者是一大福气。这个代赎的法则不但适用在产业

上，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。利未记 25:47-49 记载：“住在你那里的外人，或是寄居的，若渐

渐富足，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，将自己卖给那外人，或是寄居的，或是外人的宗族，卖了以

后，可以将他赎回。无论是他的弟兄，或伯叔、伯叔的儿子，本家的近支，都可以赎他。他

自己若渐渐富足，也可以自赎。”一个人如果遭到大灾难，不但失去所有的产业，又碰到饥

荒，家有老小，迫不得已只好卖身为奴，维持生计。到了禧年他才能摆脱奴隶的身分。如果

他在禧年卖身，就得再等四十九年才能恢复自由，说不定时候未到他就死了。但是如果他有

一位富有的亲戚带着钱说“我不能让我的侄儿作奴隶” ，并愿意为他付上赎金，这个亲戚

就把这个人赎回，恢复他的自由身。“代赎的至近亲属”，让人联想到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

“代赎的至近亲属”。新约圣经所表达的救赎意义是：主耶稣付上赎价之后，可以使罪人获

得完全的自由，不再受到罪的捆绑。基督受死不但救赎人类，也救赎整个世界。终有一天，

这个世界也要从败坏的捆绑中得到拯救，到时候，神要赐下新天新地，这是神救赎计划的一

部分。圣经中惟一有关“代赎的至近亲属”的例子就是波阿斯，这启示了救赎所彰显的爱。

波阿斯有资格成为代赎的至近亲属，但他没有义务一定要这么作。另外还有一位至近亲属，

他和拿俄米的关系更亲，这个人有机会代赎，但他拒绝了。他根本不在乎路得，但波阿斯爱

路得，差别就在这里。神没有义务救赎我们。我们都是失丧的罪人，即使神不救我们，他仍

然是公义、圣洁的神。但神爱我们，救恩是一个爱的故事。从摩押地来的外邦女子，和以色

列的波阿斯，以最朴素的语言，向我们显明了爱的故事。 

 

路得记 2:21-23 记载：“摩押女子路得说：‘他对我说：“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，直等他

们收完了我的庄稼。”’拿俄米对儿妇路得说：‘女儿啊，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，不叫人遇见

你在别人田间，这才为好。’于是路得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，直到收完了大麦

和小麦。路得仍与婆婆同住。” 

 

大麦要比小麦先收割，其收割期是阳历四月中旬前后。此后，约过两个星期，就开始收割小

麦。因此，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事情“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”，这段时间大约持续六个礼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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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右。这期间，路得谦卑而勤劳的品行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，波阿斯也必观察到了路得的这

些举止。因此，这段经文暗示波阿斯与路得的关系逐渐成熟，以至于最终发展到谈婚论嫁的

地步了。 

 

拿俄米是个好婆婆，她想该要插手帮帮路得和波阿斯了；波阿斯已经爱上路得了，他想为路

得赎身。同样，今天，有一位爱我们的救主，是何等美好的事。 

 

摩西律法有第三个奇特的规定。我们已经讨论过其中的两个，现在要说第三个。请看申命记

25:5-9，经文是这样记载的：“弟兄同居，若死了一个，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

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

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，

说：‘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，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。’本城的长老

就要召那人来问他，他若执意说：‘我不愿意娶她’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

前，脱了他的鞋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说：‘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。’”这实在

是个很奇特的律法！在圣经中，路得记是惟一解释这条律法规定的书；不过我相信这个规定

必定常有人用，一旦以色列有男人过世且没有子嗣，选民就会执行这个律法。在什么情况

下，需要执行这项律法呢？假设有一个人住在以法莲山区，也就是今天的撒马利亚。他有好

几个儿子。有一个儿子结了婚，婚后不久、还没生孩子就死了，留下寡妇。这个寡妇可以立

刻要求丈夫的一位兄弟娶她。他的兄弟很难拒绝。如果他坚持不要，寡妇可以告上法庭，但

这位兄弟还是不愿娶她，寡妇就可以走上前去，脱掉这位兄弟的鞋子，朝他的脸吐口水！这

对那位兄弟是极大的羞辱，男人决不愿意把事情搞到这个地步。按照律法，一个没有子嗣的

寡妇，身分是很特殊的。这个律法彻底改变了寡妇的地位，她可以要求丈夫的一位兄弟娶

她，这是寡妇对去世的丈夫应尽的责任。我相信这个律法使得家庭可以紧密地联合。这个律

法是神的供应，显明了神的心意：首先，神要保障妇女的权益。其次，神要保障土地所有

权。神不但将巴勒斯坦赐给以色列人，神不仅划定每一个支派的土地范围，还仔细分配了每

一家族所拥有的土地。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土地。有时他们可能会暂时失去土地，可是到了

禧年，这些土地都会回归原主。但是如果一个寡妇嫁给家族以外的外邦人，这个外邦人就会

得到土地所有权。所以神用这个律法保障了土地产权。至近的亲属娶这位寡妇，使得这份产

业可以存留在家族、支派、以色列国内。从我们的角度看，这似乎是一个很怪异的律法，但

是在以色列国，这样的运作是很有效的。路得是没有子嗣的寡妇，她和拿俄米很穷，显然她

们拿不回拿俄米丈夫的产业。波阿斯是他们至近的亲属，因此路得绝对有权利要求波阿斯娶

她。拿俄米说过，波阿斯是可以代赎的至近亲属。对波阿斯来说，这是件好事。只是他不方

便、不能要求娶路得，必须要路得主动要求波阿斯娶她。之后我们发现，还有一位更有资格

的至亲，这人和路得的关系比波阿斯还近。如果路得愿意的话，她可以要求这位至亲娶她。

波阿斯不知道路得会选谁。因此波阿斯只能等候路得采取行动。路得一直没有行动，于是拿

俄米插手并推波助澜，她告诉路得：“你要让波阿斯知道，你要他作你代赎的至近亲属。” 

 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下次节目，我们将进入路得记 3 章的研

读与查考，请大家提前预备并熟读经文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

方，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

道，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。 

 

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愿神赐福与你！ 


